
的。据了解，许多乡镇对预算内、外及自筹资金建立

了财政统一预算、收入统一管理、支出统一审批、帐

目分户设立的管理体制。

3.拓宽理财领域，建立综合型财政。实施分税制

财政体制后，各地针对利益格局的变化，加快了产业

结构调整的步伐，并不断拓宽理财领域，努力挖掘新

的财源。黑龙江省财政厅在积极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

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私营企业，实行政策、技

术、信息等全方位服务，为乡镇财政开拓了新的财

源。同时，一些地方乡镇在做好财政收支管理的前提

下，针对农村财务监督薄弱、财务管理混乱的情况，

加强对村级财务的监督管理，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对

乡镇企业财务监督检查制度，帮助乡镇企业建立健全

财务制度，使乡镇财政的职能和地位得到进一步加

强。

三、举办“全国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
资金十五年使用成果展示会”

1994 年 10 月 26 日至 30 日，由财政部主办的

“全国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十五年使用成果

展示会”在京举行。这次展示会是一次反映财政扶贫

资金使用成果的汇报，它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老少

边穷地区向贫困挑战、发展经济走富裕之路的精神，

为取得社会各界进一步支持扶贫工作作了再动员。

（一）展示会成效显著。

这次展示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部举办的第一

次集成果展览、产品展销和技贸洽谈于一体的大型展

示会。在成果展览方面，通过图片、实物和模型与生

动的文字说明和大量的有力数据等，反映出 15 年间

国家财政累计支出发展资金 161.4 亿元，所扶持

1 410 个县、9 876 个乡镇企业的累累硕果。

在产品展销方面，各省（区）推出的展销产品有

446 个大类，2 000 多个品种。这些通过发展资金扶

持生产的部分产品，包括农副产品、手工艺品和工业

加工品等，不少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深

受广大消费者的欢迎，有些产品刚一露面就被抢购一

空。5 天的展示会，产品销售额就高达 78.4 万元。

此次展销，为老少边穷地区调整产品结构，扶持优势

产品的生产，开拓市场提供了信息。

在技贸洽谈方面，各省（区）代表团有备而来，

根据贫困地区的需要，选出了一大批招商引资、技贸

洽谈项目。展示会特意邀请 200 多个在京的科研单

位、大专院校以及各类公司参加，与各省（区）代表

团进行广泛的接触和紧张繁忙的洽谈活动，5 天内共

签订项目意向性协议 114 份，协议金额 2.8 亿元，取

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

（财政部地方司供稿，张 键、李纯香、

王明景执笔）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1994 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经

过各级财税部门的不懈努力，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如

期出台，而且在实践中没有发生大的扭曲，成效显

著。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建立，取代了沿袭多年的各种

形式的财政包干办法，在调整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

制约政府和企业行为等方面建立起较为规范的运行模

式，为其他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广大财

税干部顾全大局、辛勤工作，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具

体测算，为落实地方税收返还基数，确定分税制体制

中的各项政策界限及具体实施办法等提供了可靠依

据，使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能够顺利出台并平稳运

行。

一、完善分税制办法，贯彻实施新体制

（一）核定税收返还基数。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各

项基数，均以 1993 年实际数字为计算依据；涉及税

制变化的流转税，按照 1992 年企业税收普查比例调

整确定。其中：地方上划中央的收入，按地方 1993

年财政决算数计算；中央下划地方的收入，按中央财

政 1993 年决算数计算；商业批发和零售营业税、信

用社所得税、临时经营营业税等，按税务部门 1992

年报表反映的实际入库数计算。税制改革前的产品

税、增值税、批发和零售营业税、工商统一税、以及

原中央本级的流转税等，按普查资料进行转换，以转

换后净上划中央的消费税和增值税 75% 部分作为

1993 年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基数。具体计算如

下：

1.计算中央下划收入。中央下划收入主要包括 7

项：（1）中央的石油、石化、电力、有色金属四个

部门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中央分成 70% 部

分）；（2）中央分享的名烟产品税、名酒产品税和卷

烟提价征收的产品税；（3）中央分享的烟酒专项收

入；（4）城镇土地使用税（中央分成 50% 部分）；

（5）耕地占用税（中央分成30% 部分）；（6）国有土

地有偿出让收入（中央分成部分）；（7）资源税。

2.计算地方上划中央工业环节消费税和增值税。

原税制工业环节转入消费税和增值税的税种主要有产

品税、增值税和烟酒专项收入，扣除原农林产品税转

农业特产税的部分后，按 1992 年企业税收普查资料

进行转换。

3.计算地方上划中央商业增值税。税制改革后，

批发和零售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但由于商业企业税收

普查面小，不能完全反映税收转移、变化的实际情

况，因此，按 1993 年商业批发和零售营业税入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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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75% 计算上划中央收入。

4.计算地方上划的工商统一税。税制改革后，对

三资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分别转入消费税、增值税

和营业税。财政部根据总体情况，将工商统一税转入

消费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比例，统一确定为

10% 、55% 和35% ，原则上按此比例转换。

5.计算地方上划中央的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

地方非银行金融企业所得税主要指国营非银行金融企

业所得税、集体信用社所得税和外资银行所得税。计

算这部分上划收入依据地方财政决算和税务年报。为

了使各地关心这项收入的征收管理，对这项收入实行

单独考核，凡 1994 年缴入中央金库的这部分收入达

不到基数的，要相应扣减税收返还基数。

6.税收返还基数计算中的其他问题。税制改革以

后，原来茶叶、原木、盐等征收的产品税，除了转到

农业特产税和资源税外，还有一部分转到增值税中；

临时经营营业税也有一部分改征了增值税。对上述转

为增值税的收入，按统一规定计入税收返还基数。

综上所述，确定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收入 为

1 711.5 亿元，即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

（二）调整税收返还递增率。按照国务院《关于

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4 年以后，税

收返还额在 1993 年基数基础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

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以下简称“两税”）平均增长率

的 1∶0.3 确定。即上述“两税”全国平均每增长

1% ，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 0.3% 。按照

这个办法，收入增长较慢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

以根据返回系数多得一些增量，但不利于调动收入增

长快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积极性。为了有利于调

动各地组织财政收入的积极性，1994 年 8 月，经国

务院批准，将递增率改为按本地区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的增长率的 1∶0.3 系数确定。

（三）确定收入增长目标及奖励。1994 年实行分

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为了充分调动地方各级政府组

织收入的积极性，确保上划中央的“两税”收入的增

长，经国务院批准，中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

计划单列市分别核定了“两税”的收入增长目标。

确定“两税”收入增长目标的依据主要有两条，一

是 1994 年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主要包

括：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长 18.8%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25.6% ，“两税”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长 24% 。二是 1993 年各地区“两税”收入增长情

况。参考以上指标，全国“两税”收入增长目标确定为

16% 。这个增长率既能保证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

返还的资金需要，又可以使各地经过努力达到这个增

长目标。

考核增长目标的办法是：“两税”收入达到 1994

年增长目标的，承认 1993 年税收返还基数，并按

1∶0.3 系数增加对地方的税收返还；1994 年“两税”

数额低于上年的，相应扣减税收返还基数；“两税”收

入没有达到 1994 年增长目标、但高于上年基数的，

中央承认其税收返还基数，并按 1∶0.3 系数增加对

地方的税收返还，但要按完成数低于增长目标影响中

央的部分，从当年税收返还额中扣减。

为了鼓励各地超收，经国务院同意，对 1994 年

“两税”超过增长目标的地区，对其超过部分中央给予

一次性奖励，超收部分另加 1∶0.3 系数返还地方。

（四）实行“双轨”运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根据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1994 年实行分税制以后，为了维护地方既得利益，

对原包干体制的分配格局暂时不做变动，过渡一段时

间再逐步规范化。原包干体制确定的中央对地方的定

额补助继续按规定补助。原包干体制上解按不同体制

类型分别确定：

1.1993 年实行递增包干的地区，1994 年按原确

定的递增率继续实行递增上解。

2.实行分税制试点的地区，原递增上解部分继续

递增上解；原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工商统一税

和资源税，中央与地方原来实行“五五”分成的办法，

1994 年改为以 1993 年实际上解数为基数实行定额上

解。

3.实行总额分成的地区，以 1993 年应上解数为

基数，1994 年实行递增包干办法，递增率按平均递

增率4% 确定。

4.实行定额上解的地区，1994 年继续实行定额

上解。

（五）核定资金调度比例。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

改革后，消费税和增值税的 75% 上划中央，并按上

划数作为基数每年返还地方。在预算执行中，为了避

免大量资金上划、下拨，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及时用

款，经财政部与人民银行协商，采取核定各地资金调

度比例的方法，解决资金往返划拨的问题。核定资金

调度比例的方法是：

上解地区：由于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原体制

上解额继续保留，因此在核定资金调度比例时，对税

收返还数大于原体制上解数的地区，将原体制上解抵

顶税收返还后，再按抵顶后的中央应返还数占消费税

和增值税 75% 的比例，作为该地区的资金调度比

例，由地方国库按此比例从中央库每日收到的消费税

和增值税 75% 中预抵，转入地方库；对税收返还数

小于原体制上解数的上解地区，资金调度比例为 0，

地方将抵顶后的差额按月平均数额上解中央财政。

补助地区：资金调度比例按中央核定的税收返还

数占消费税和增值税 75% 的比例，作为该地区的资

金调度比例，由地方按此比例从中央库每日收到的消

费税和增值税 75% 中预抵，转入地方库。原中央财

政给地方的定额补助仍按原办法均衡拨付。

（六）实行减免税返还办法。实行税制改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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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企业都要依法纳税，但考虑到有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已经对一些项目和企业作了减免税的决

定，为了使这些企业有一个过渡期，在制止和取缔越

权减免税的同时，经国务院确定，对 1993 年 6 月 30

日以前，经省政府批准实施的、未到期的地方减免税

项目或减免税企业，重新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审

查、确认后，从 1994 年起，实行先征税后退还的办

法。这部分税收中属中央收入部分，由中央财政统一

返还给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连同地方收入部

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按政策规定统筹返还

给企业，用于发展生产。这项政策执行到 1995 年。

这项政策的范围是指国务院批准的投入产出总承

包和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正式文件批准的未到期的减免

税。凡以税还贷，越权减免，临时性、一次性困难减

免，省政府授权地、市、县制定的减免税，以及已经

实行即征即退办法的国家重点企业、校办企业、福利

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减免税，都不能列入返还范

围。

（七）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新增收入全部留用。

为了进一步促进 14 个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

经国务院决定，实行分税制后，国务院批准的 14 个

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1994 年至 1995

年，继续实行新增财政收入全留的优惠政策。此项政

策到期后，不再延续。同时享受这一政策的还有武

汉、芜湖、重庆、杭州、沈阳、长春、哈尔滨、北

京、乌鲁木齐9 个城市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宁

波市大榭岛土地成片开发区。开发区上缴中央的新增

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随原体制上解的部分，二

是实行分税制后，中央集中的增量。对原体制上解的

返还，以 1993 年实际返还数为基数，加原体制递增

率计算确定。对分税制增量上缴的返还，计算出全部

增量以后，要做两项扣除：第一，由于在计算中央对

地方的税收返还时，已将开发区的全部收入包括在

内，并按 1∶0.3 系数递增返还，所以要将递增返还

部分扣除；第二，对拿到超目标奖励的地区，在兑现

奖励政策时，已将开发区新增“两税”超目标部分，加

1∶0.3 系数计算了递增返还，因此在计算开发区新

增收入返还时，也要作扣除。

（八）改革原体制中央与地方结算办法。实行分

税制财政体制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收入范

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本着提高工作效率，简化结算

手续的原则，从 1994 年起，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

政结算办法进行适当的调整。将原先的 46 项结算项

目简化为 15 项。主要内容包括：

1.取消原结算项目 22 项。这些项目或是已执行

到期，或是由于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已进了税收

返还基数，故相应取消。如“卷烟产品税增长分成”的

结算，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该项结算数已计入税

收返还基数，因此予以取消。

2.对原有 21 个项目实行定额（或定额加递增）

结算。这些项目多年来数额相对固定，为了提高结算

工作效率，合并为一个项目。如“地方向中央做贡献

的结算”、“外贸出口退税专项上解的结算”等。

3.继续保留和新增结算项目共 14 项。继续保留

的项目包括：“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分成的结算”、

“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分成的结算”等；新增项目包括：

“考核 1994 年‘两税’增长目标完成情况的结算”、

“1994 年中央返还省政府批准的减免税的结算”、

“1994 年开发区新增收人返还的结算”等。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一）促进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分税制财政体

制明确了收支范围，实现了两套税务机构的分设，进

一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促进了分级财政

的建立，调动了各地增收的积极性。1994 年不仅上

划中央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大幅增长，而且地方本

级收入的增幅也较大，两者合计大约增收 900 亿

元，接近 1993 年水平，大大高于平常年份收入增长

水平。这就为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一个宽松的

经济环境。

（二）促进各地区转变理财观念。分税制财政体

制规范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关系，促使各地区转

变原有的理财观念，积极挖掘内部潜力。如安徽省提

出要克服“眼睛向上，等、靠、要”的思想，确立“自

力更生，发展经济，增收节支，自求平衡”的思想，

变“以税养税”为“以财养税”等。

（三）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原有体制下，各

地区为本地区的利益所驱动，盲目发展小烟厂、小酒

厂等高税率企业，制约了国家宏观产业结构的调整。

建立分税制财政体制后，这些企业的税收大部分要划

归中央，从而淡化了地方与此类企业的关系，这就有

利于国家利用税收杠杆调整产业结构。1994 年，分

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后，相当一部分地区开始停止对此

类企业的扶持，将精力和财力集中用于建设有利于长

期发展的新财源。

（财政部地方司供稿，张 健执笔）

综 合 财 政

一、加强对财经形势的分析预测工作和
重大财经问题的研究

在这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重视对财

政经济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汇编。写出有关财政经济

形势的月度、季度和年度分析报告，如“对当前经济

形势的几点看法”、“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财政改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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